
如何與父母談身後事（遺產、葬禮） 
 
王下二十 1 希西家王病的要死，先知以賽亞去見他，對他說：「你當留遺命與你

的家，因為你必死，不能活了。」上帝藉著先知告訴希西家他要死的時候到了，

要他及早的做好預備，最重要的當然包括王位的繼承。 
 
希西家聽到這個消息，痛哭祈禱，很快的上帝又要以賽亞告訴希西家說：「神要

醫治他，並要延長他 15 年的壽命，神要為自己和大衛的緣故，並要救他說離亞

述王的手，並要保護這城。」 
 
我們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沒有經歷過幾乎要死的經驗，所以過去我們始終會認為，

死亡和我們相聚甚遠。但是今年六月底，我在石碇山區騎自行車意外摔車，在摔

車的一剎那間受傷之間，那種劇烈疼痛讓我感受到幾乎要死。摔車這件事情，讓

我體會到，其實我們真的需要做好預備，無論是意外的來臨，或是突如其來的重

大疾病，都可能會立刻奪去我們寶貴的生命。既然，生命是如此寶貴有如此的脆

弱，為了讓我們的家人不致有太多的無助與徬徨，以致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對生

命的終點，有妥善的預備。 
 
基督徒是一個管家的職分，每一位基督徒在世的時候都有責任在屬靈方面做好預

備，也需要在金錢，或是死後財產的處理，甚至是身後的事情做好安排。 
 
一、如何跟父母談身後事？ 
1. 何時談？ 
(1) 健康的時候談。 
(2) 重病的時候談。 
(3) 安息前找機會談。 
 
2. 誰談？ 
(1) 醫生談 
(2) 最信任和喜愛的孩子談。 
(3) 配偶談。 
(4) 教會傳道人談。再邀請家人一起談。 
(5) 不必要的人可暫時離開。避免節外生枝。 
 
3. 如何談？ 
(1) 家人本身都要和醫療團對懇談，對病人的病情要有死認知。不宜因任何善意

理由隱瞞其他家人，避免無法挽回的遺憾。 
(2) 家屬可將病人情況告知教會和傳道人，繼續禱告安慰與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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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態度誠懇，看病人狀況，使用適當詞彙。有的人應避免使用刺激性言詞，如

「末期」、「死亡」等。不要直接告知快死亡，避免魯莽傷害病人。 
(4) 最理想的方式是病人自己談及死亡的話題時，適時的切入引導他發現病情的

實際情況。（不是告知病人現況，而是讓他告訴我們他的認知） 
(5) 技巧性讓父母表達對自己身體病情瞭解狀況。（不苦隱瞞病人病情） 
(6) 技巧性讓父母表達對永遠生命的確據與盼望。 
(7) 技巧性讓父母表達對死亡的看法。 
(8) 鼓勵父母在還可以做決定時，做好生命的預備與安排。 
(9) 可請教會傳道人安排感恩聚會 
(10) 對病人的情緒需要扶持、堅固與禱告。是當是用肢體語言（握手、扶肩、擁

抱、輕拍安慰） 
 
4. 告知前的預備會議要點（掌握 6W） 
(1) 為何：確認開會目的、解決的問題、參與者要有共識。 
(2) 誰：確立會議目的，是當選擇會議參加人員 
(3) 何時：召集醫療團隊、家屬（病人）選合宜的時間開會。 
(4) 哪裡：開會的地點選隱私、安靜、寬敞、茶水、面紙。 
(5) 如何：家人問題充分的表達、醫療團隊表達意見與回答問題，避免壁壘分明

相對而坐。要有主持人，表明目的、做協調溝通。 
(6) 做什麼：會議目的是否達到？注意會議時間，向病人告知病情，或是繼續再

討論。 
 
二、死亡前安寧療護的重要 
1. 明年第一季「長者關顧二」第一次的課程安排的就是有關安療護的專題。 
2. 正視死亡並非醫療的失敗。 
3. 讓無法治癒的病人，在臨終前受到最好的照顧，繼續享有盡可能的最好品質。 
4. 是醫療體系、家人和教會（傳道人與弟兄姊妹）共同扶持幫助病人。 
5. 是把握時間，家人向病人表達愛的機會。 
6. 讓病人可以把我時間與機會，做自己最想做、完成的事。 
（1） 維持好的生活條件與儀表整齊。 
（2） 與家人和好（夫妻和好、親子和好），可以表達「對不起」、「謝謝」 
（3） 照相、錄影、留下聲音和影像，向家人表達叮嚀、感謝與祝福。（也可

以不錄影錄音），向家人說「再見」，天國見，天上的家見。 
（4） 適當的安慰家人，避免家人過度憂傷。 
（5） 決定後事處理的，如財產處理，喪葬方式、費用的預備。可以先行計畫

自己的葬禮。（有姊妹告訴我，要多用花，要多唱詩歌，少說話。有姊

妹指定說：謝牧師，我的安息禮拜一定要由你來主持。）你可以邀請為

你主持的人、講道的人、獻詩的人、讀經禱告的人，甚至你可以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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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做生平追憶的 DVD 或 ppt。對葬禮是可已有安排的，雅各對自己的

葬禮安排說：「我將歸到我列祖那裡，你們將我葬在赫人以弗崙田間的

洞裡，與我祖父在一起。」說完，就安詳的去世了。（創 49）約瑟因著

信，臨終的時候……..，為自己的骸骨留下遺命。」（來 11）喪禮是為活

人預備的，那是一個記著真理、神的應許得安慰的機會。信主的人有永

生，耶穌是道路真理生命，他去為我們預備地方，祂是復活。 
（6） 處理自己的遺物、收藏，將有意義的可以贈送給人，並寫謝卡給朋友並

道別。有的人書很多，有的人綠色盆景很多，有的人古典音樂 CD、DVD
很多。衣服、鞋子、包包。（我：馬克杯、郵票、書）。 

（7） 為醫護人員預備禮物。 
（8） 選擇自己喜歡的最後一套衣物。 
 
三、跟父母談遺產 
1. 原則：不要將財產（活著的時候）變成遺產（死了以後）。 
2. 注意贈與、遺產稅、不動產轉移等相關法律問題。 
3. 自然死亡兩年之內的贈與無效。 
4. 要談財產處理，必須讓生病的父母瞭解到自己的病情。（知道問題的嚴重性，

可以儘快處理） 
5. 可以先和健康的父母溝通財產的轉移和贈與的問題。 
6. 財產分配問題需和家人充分溝通，取得所有人的瞭解與諒解。 
7. 子女們共同處理父母財產轉移和贈與的問題，選出主要主要負責及協助負責

人選。 
8. 列出財產轉移清單，讓父母及兄弟姊妹都瞭解。（不動產、動產、金錢） 
9. 清楚存款帳戶開立銀行存款種類、存摺、印鑑及密碼、各種投資、人壽保險、

貴重首飾保存地點，密碼、鑰匙等。 
10. 千萬不可忽視法定繼承人的法律權益，如配偶、子女，尤其同父異母或同母

異父的兄弟姊妹間的法律繼承問題。（非感受問題） 
11. 是否有贈送朋友的，奉獻福音、宣教與社福機構的，奉獻給教會的。若有則

需要立在遺囑中，否則死後是不能做這類的安排。 
12. 請懂得財產處理的法律專業人士協助，預立遺囑，記明。財產繼承的分配不

能違反特留份的規定。請教律師。 
13. 健康時就欲立遺囑，定期修改、更新內容。（陳偉仁長老以前夫婦出國時，當

時他們兩個孩子都未成年，偉仁長老會預立遺囑請我們帶為照顧撫養。） 
14. 選立遺囑執行人，在安息後好代為執行遺囑。可以是家人，也可以是律師。 
15. 遺囑的種類 
(1) 自書遺囑應由立遺囑人親自簽名；由立遺囑人親自書寫；不須見證人；不須

公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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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證遺囑原則公證人、見證人及遺囑人共同簽名，例外遺囑人不能簽名者按

指印代之；公證人筆記宣讀講解經遺囑人認可；見證人二人以上；須公證人。 

(3) 密封遺囑應遺囑簽名、封縫處簽名；原則遺囑人自寫，例外非本人自寫，陳

述繕寫人之姓名住所由公證人、遺囑人、見證人同行簽名；見證人二人以上；

須公證人。 

(4) 代筆遺囑原則遺囑人同見證人全體簽名，例外遺囑人不能簽名者按指印代

之；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見證人中一人筆記宣讀講解，須經遺囑人認可；

見證人數三人以上；不須公證人。 

(5) 口授遺囑應遺囑人與見證人同行簽名；遺囑人口授由見證人一人將其意旨作

成筆錄或將其口授遺囑內容錄音；見證人二人以上；不須公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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